附件二：            合肥工业大学软件学院
毕业设计（软件工程综合实践）管理规定
软件学院软件工程专业设置“毕业设计（软件工程综合实践）”的环节，安排在大四（第7学期和第8学期），共计23学分，是集企业实习、毕业实习、毕业设计为一体的，软件工程专业最重要的、综合、核心实践课程。为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，该环节要求在企业进行。为了保证质量，该环节采用双导师制，即配置一个校外（企业）指导老师和校内（学校）指导老师。
（一）毕业设计课题的要求

1、毕业设计的课题应符合软件工程方向，优先采用来自企事业单位的课题。如果企事业给出的课题存在问题，经学院与实习单位协调解决后，可采用校内导师来自实际科研项目的课题，且学生应加入导师的项目团队。

2、软件类的选题要有相当的程序量（编写程序代码不得少于1万行，一般在2万行以上为宜），且不能采用纯软件测试类、纯工具使用类、纯系统方案设计类、纯网络架构设计类、纯网络维护类等无实际开发工作量的选题。硬件类的选题要开发出实物，并能进行演示。

（二）毕业设计学生的管理

1、毕业设计的开题在每年11月份进行，中期检查在次年的3月底进行。在外实习的学生在开题和中期检查两环节至少要回学校一次，否则按不及格处理。

2、中期检查要交中期实习鉴定表（见附录1）；实习结束要交终期实习鉴定表（见附录2）。实习鉴定表应由实习单位填写，密封后交给学院。为检查毕业论文的完成情况，每年3月中下旬要交毕业论文中期检查鉴定表（见附录3），中期检查鉴定表由学生填写好后发给自己的毕业设计指导教师，由指导教师返给学院。

3、考研学生必须在学院规定的开题时间开题，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迟开题。考研的学生不能影响正常的企业实训，在考研复习和考试期间需要请假等事宜由学生找单位协商解决。学生考研面试请假时间累计不得超过10天，若超过上述规定请假时间，按照学校规定，学院有权给予相应处分。
4、学生在招聘期间请假的，要写明具体应聘的时间、地点；重修的学生回校补考要向单位请假。请假时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，如考试通知等。学生请假需要同时在学院备案。

5、毕业设计公司一经确定，原则上不允许中途调换公司。签订就业单位要求提前入职的学生，凭就业协议可以到学院申请调换公司一次（调换公司最迟截止日期为每年的12月30日），但学生必须在新单位继续完成毕业设计。

（三）毕业设计对指导老师的要求

1、为了保证校外毕业设计质量，学生毕业设计采取“双导师” 制，其中校外指导教师负责安排、指导、监督学生在企业的毕业设计等事宜，校内指导教师负责学生选题把控、毕业论文指导、毕业设计进度管理、毕业答辩指导等事宜。

2、毕业设计开题、中期检查以书面答辩形式进行，由学院统一安排，并记录答辩成绩。

3、按照合肥工业大学规定，校内指导老师每周应检查毕业设计情况，了解学生毕业设计的进度，如有问题及时通知学院。校内指导老师在学生毕业答辩时应到答辩现场。

4、校内指导老师的指导毕业设计的酬金按照14学时核定发放（按照软件学院酬金标准执行）。
5、每位校内指导老师指导的学生人数不超过4人，建议企业指导老师也不宜指导超过4人。

（四）毕业设计对公司的建议和要求

1、公司在每年3~4月份到学院进行宣讲，包括企业介绍、岗位需求以及实习期间对学生的要求等。然后对学生进行面试和笔试，双方满意后签订协议。

2、公司应给每个学生配备企业指导教师，负责学生在公司毕业设计进度的管理、毕业实习成绩的鉴定和学生在公司的相应管理等。企业应根据学生实习表现，在12月底给出学生的中期实习鉴定成绩，4月底之前给出终期实习鉴定成绩，两个实习鉴定表由企业封存后由学生带回学院。实习鉴定成绩将作为学生毕业设计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3、公司在学生找工作、研究生考试、重修考试等客观需要请假的，在学生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学院认定后应予以批准。

4、学院原则上支持学生服从公司安排，包括加班等要求。但晚上加班可能涉及学生返程安全，或者学生因考研原因不愿加班，请公司予以考虑并理解。

5、毕业设计课题如涉及公司保密内容，公司应给出脱密方案，确保学生能将所做工作撰写毕业论文，顺利毕业。

6、学生在实习期间出现态度不端正、违反公司规定等问题，企业应及时告知学院，学院和企业协商解决，共同对学生进行教育引导。对于能认识到自身错误并及时改正者，希望企业能以育人为本，不擅自开除学生或终止学生企业实习。
（五）毕业设计成绩的评定

1、学生最终毕业设计的成绩由以下三方面综合评价：（1）毕业设计（第7学期）成绩，占比20%；（2）毕业设计（第8学期）成绩，占比30%；（3）毕业设计论文答辩成绩，占比50%。

2、毕业设计（第7学期）成绩由毕业设计开题报告成绩+中期实习鉴定成绩两部分成绩组成；毕业设计（第8学期）成绩由毕业论文中期检查鉴定成绩+毕业设计中期检查成绩+终期实习鉴定成绩三部分组成；毕业答辩成绩由毕业论文和答辩现场情况综合决定。
3、毕业设计最终成绩由答辩委员会确定。
